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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永川区降低社会保险费率

实施方案的通知
永川府办发〔2019〕68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永川区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6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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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

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3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重庆市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

〔2019〕50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认真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坚持

新发展理念，统筹考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、完善社会保险制度、

稳步推进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。全面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

综合政策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降低企业成本，推动实体经济加

快发展。

（二）主要目标。建立工作协调机制，加强工作衔接，确保

全区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政策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兑现实施，

确保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，确保

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不受影响、按时足额支付。

二、政策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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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

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，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

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 16%。小微企业现行单位

缴费比例暂维持不变，过渡办法按重庆市另行制定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

失业保险总费率继续按 1%执行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，其中

单位和职工个人缴费比例均为 0.5%。

（三）调整社保缴费基数政策

调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口径。从 2019 年起，按我市上

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

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（以下

简称就业人员平均工资），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。

调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口径后，相关社会保险待遇计发

办法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划入政策暂保持不变，另行研究制定过

渡措施，确保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平稳衔接。

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从

2019 年起，可以在我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%至 300%

之间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。困难行业企业社会保险单位缴费基数

下限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调整到 1800 元/月，后续过渡办法按

重庆市另行制定政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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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稳步推进社保费征收体制改革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其他险种缴费，原则上暂

按现行征收体制继续征收，稳定缴费方式。做好政策梳理、数据

清理、信息系统对接等工作，城乡居民社保费征管职责如期划转。

妥善处理好企业历史欠费问题，在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自行

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，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微企业实际

缴费负担的做法，避免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困难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实施社保降费减负政策是党中央、国

务院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，是减轻

企业负担、优化营商环境、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举措。为切

实加强领导，推动工作有序进行，成立由分管副区长为组长，人

力社保、财政、医保、税务等部门为成员的工作协调小组，建立

协调机制，统筹推进降低社保费率工作。定期召开协调会，及时

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确保平稳实施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实施。工作协调小组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

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实施工作，按照实施方案，结合永川实际，提

出具体安排。工作协调小组要强化责任，加强指导，定期召开行

业主管部门联席会，加强区经济信息委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商务

委、区交通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民政局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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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政策指导；要及时研判全区落实降费政策情况，结合全市政策

执行情况，适时优化调整措施，最大程度降低企业成本，用好用

足国家和重庆的社保降费政策。各相关部门要设立咨询服务电

话，开通降费绿色窗口，做到一次受理、一次办成，企业最多跑

一次。

（三）强化政策宣传。制定宣传方案，区人力社保、区财政

局、区医保局、区税务局等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，主动深入行业

主管部门、各镇街、园区、重点企业、纳税大户进行面对面、点

对点、全覆盖的宣传指导。大力开展走进民营经济促进中心大讲

堂、走进园区、走进镇街“三走进”活动，准确解读降低社保费率、

调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口径等政策，让企业充分了解降费政

策。通过电视、报刊、微信、标语等形式，广泛宣传降费政策，

做到全区企业应知尽知、应享尽享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各工作协调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、精

简办事材料、缩短办事时限，要通过走访调研、企业座谈、上门

办公等方式，确保降费手续办理更方便快捷。人力社保、财政、

医保、税务、经济信息委等部门每月要联合会审，准确把握、灵

活运用降费政策。人力社保、财政、医保、税务等部门要加强工

作调研，准确掌握全区重点、小微、困难等企业基本情况，做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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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降费政策有的放矢。经济信息委、农业农村委、商务委、交

通、住房城乡建委、民政等行业主管部门要全面梳理所属行业企

业基本情况，及时向相关部门提供信息数据，确保企业无一遗漏。

工作协调小组要定期对降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导，年度对

降费政策实施效果等内容进行总结评估。


